
2018年 5 月 22 日 星期二

B66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票简称：康恩贝 证券代码：600572� � � �公告编号：临 2018-038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增资事项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浙江康恩

贝中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药公司”“标的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管理层及骨干员工

拟通过设立的持股平台企业兰溪市集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集义合

伙企业” ）以现金方式分两期出资人民币 9,966.60 万元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其中 7,200 万

元计入注册资本，2,766.6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取得标的公司 19.355%的股权。

2、此次增资若实施完成，集义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徐建洪先生将控制标的公司

20.1613%的股权，并鉴于中药公司属于本公司的重要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规定，徐建洪属于公司的关

联自然人，集义合伙企业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增资协议》之约定，本公司作为标的公司原股东同意放弃优先增资权，本公司放

弃增资金额为 7,128 万元，未超过本公司上一年度（2017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57.29 亿元的

5%，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内容

为充分调动公司子公司经营管理层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稳定和吸引人才，完善各子公

司的长期激励机制和人才战略，推动各子公司可持续发展，推进公司大品牌大品种工程项目

的实施，公司主要子公司中药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浙江英诺珐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

诺珐医药公司” ） 管理层及骨干员工拟通过设立的持股平台企业集义合伙企业对标的公司

进行增资。

2018年 5月 17日，集义合伙企业、本公司和徐建洪及标的公司签署了《关于浙江康恩贝

中药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书》（以下简称“《增资协议》” ），集义合伙企业以现金方式出资

人民币 9,966.60 万元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 （其中 7,2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2,766.60 万元计

入资本公积），取得标的公司 19.355%的股权。集义合伙企业增资资金分二期实缴到位，第一

期出资为人民币 4,983.30万元，将于增资协议生效后 15个工作日内实缴到位，第二期出资即

剩余人民币 4,983.30 万元将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前实缴到位。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权

结构为：本公司持有标的公司 79.839%的股权，集义合伙企业持有标的公司 19.355%的股权，

徐建洪持有标的公司 0.806%的股权。

此次增资价格以标的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确认的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47,977万元扣除已实施的 2017年度分红 6,450万元后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41,527 万元为依

据，并经各方协商确定。

（二）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18年 5月 18日，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在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568号康恩贝中心 22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

于 2018 年 5 月 14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9 人，现场会议

实到董事 5人，公司监事杨金龙、李建中，董事会秘书杨俊德列席会议。现场会议由胡季强董

事长主持。董事王如伟、董事胡北、独立董事曾苏和独立董事徐冬根以通讯方式对议案进行

审议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 9 票赞成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子公司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的议案》，无反对和弃权票。会议通过决议，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药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管理层及核心骨干员工团队通过设立的

持股平台企业集义合伙企业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9,966.60 万元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 （其

中 7,2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2,766.6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取得标的公司 19.355%的股权，其

中：第一期出资为人民币 4,983.30 万元，于增资协议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内实缴到位，第二期

出资即剩余人民币 4,983.30 万元，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前实缴到位。同意公司与集义合伙企

业、 徐建洪及中药公司就有关增资事项签署的 《关于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书》。

2、公司独立董事叶雪芳、曾苏、徐冬根事前认可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此次公司主要子公司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管理层及骨干员工通过设立的持股平台企业对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进行

增资事宜，有利于充分调动其经营管理层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稳定和吸引人才，有利于健

全完善公司激励约束长效机制，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增资事项的交易价格遵循交易各方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所涉及股权

激励费用的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 - 股份支付准则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审

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各项业务的可持续发

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投资方(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兰溪市集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1MA2DBWK58W

（三）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上华街道康恩贝大道 1号

（四）成立时间：2018年 4月 23日

（五）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9,966.60万元

（六）合伙人情况：普通合伙人：徐建洪； 有限合伙人：邢新福等 31 名自然人。合伙人出

资情况如下表：

序号 姓名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出资比例

1

徐建洪

4,326.80 43.41%

2

邢新福

1,612.36 16.18%

3

鲁青

1,730.00 17.36%

4

谢丽丽

131.48 1.32%

5

区伟峰

131.48 1.32%

6

李文彬

131.48 1.32%

7

沈雪琴

96.88 0.97%

8

王颖华

96.88 0.97%

9

汤敏

96.88 0.97%

10

孙铭

96.88 0.97%

11

吴召红

96.88 0.97%

12

陈裕洪

96.88 0.97%

13

程途

96.88 0.97%

14

杨剑锋

76.12 0.76%

15

陈丹枫

76.12 0.76%

16

徐荣鑫

76.12 0.76%

17

倪燕娟

76.12 0.76%

18

杨荣斌

76.12 0.76%

19

洪华丽

62.28 0.62%

20

马玉钦

62.28 0.62%

21

杨益

62.28 0.62%

22

骆萍

62.28 0.62%

23

黄慧丽

62.28 0.62%

24

朱常青

62.28 0.62%

25

洪玮佳

55.36 0.56%

26

姚颖胤

55.36 0.56%

27

詹丽丽

55.36 0.56%

28

张月

55.36 0.56%

29

姜叶丹

55.36 0.56%

30

周恩典

55.36 0.56%

31

文丹

62.28 0.62%

32

严振威

76.12 0.76%

合计

9,966.60 100．00%

（七）执行事务合伙人：徐建洪，身份证号：330719********3515，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

权，任标的公司董事长、标的公司全资子公司英诺珐医药公司执行董事、集义合伙企业执行

事务合伙人。徐建洪目前及此前 12个月内未在本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八）经营业务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行业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三、标的公司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41486304203，住所：

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望松街道松康路 1 号，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徐建

洪，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成立日期：2000 年 11 月 15 日，营业期限：自 2000 年 11 月

15日至 2020年 11月 14日止，公司登记机关：松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经营业务范围：口服溶液剂、橡胶膏剂、合剂、酒剂、糖浆剂，创可贴、退热贴生产、销

售。自营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增资前股权结构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9,700.00 99.00%

货币

2

徐建洪

300.00 1.00%

货币

合计

30,000.00 100.00%

标的公司下属有一家全资子公司英诺珐医药公司，经营业务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

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的（以上均不包含冷藏冷冻药品）批发（凭有效许可证件经营）第

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二）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业务情况

1、业务概况

标的公司是一家药品生产企业，目前持有“浙 20000143”《药品生产许可证》，主要生产

中成药，共有口服溶液剂、橡胶膏剂、合剂、酒剂、糖浆剂等 5 个剂型，主要产品有复方鱼腥草

合剂、麝香解痛膏、麝香镇痛膏、三两半药酒及十全大补酒等。英诺珐医药公司是一家药品营

销企业，主要从事肠胃用药（主要为金奥康奥美拉唑系列和肠炎宁系列产品）、感冒用药、止

痛用药等药品的销售。另外，标的公司所生产的药品主要由英诺珐医药公司进行销售，其销

售业务分为OTC和处方药两大板块，其中OTC营销网络已基本覆盖全国，处方药营销网络

则以浙江省为主。

2、生产设施及产能情况

标的公司生产基地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望松街道松康路 1 号，包括前提取车间、液

体车间(含库房)、综合制剂车间、综合楼等设施。标的公司目前已形成单剂量生产线 6375 万

盒 / 年、多剂量生产线 880 万盒 / 年、酒剂生产线 300 万盒 / 年、膏剂生产线 1000 万盒 / 年

的生产能力。标的公司已经完成新版 GMP认证。

3、营销团队及网络

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目前拥有销售相关人员约 2,100 人，销售业务已覆盖全国大部分省

区，其中 OTC 板块已覆盖全国约 90%的零售终端（含连锁），处方药板块则以浙江市场为

主。

4、主导产品

英诺珐医药公司经销的金奥康奥美拉唑系列和肠炎宁系列在其细分市场均为竞争力较

强的产品，其中金奥康“微丸型” 奥美拉唑肠溶胶囊荣获“中国化学制药行业消化系统类优

秀产品品牌” ，在浙江省处方药及OTC胃药市场中，销售份额均位居前列；“康恩贝”肠炎宁

产品通过多年市场培育发展已成为国内中药类肠道药中的著名品牌产品。

另外标的公司近年力推的感冒类 OTC 产品“金笛” 牌复方鱼腥草合剂，通过不断完善

品牌、价格等策略，拓展市场区域，销售收入连续 3年实现了快速增长。

从近几年经营情况看，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发展总体保持稳健良好的趋势。

5、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无形资产情况

（1）药品注册批件

序号 药品名称 剂型 批准文号 批准文号有效期

1

肌苷口服溶液 口服液溶剂 国药准字

H19999002 2020-5-18

2

补中益气合剂 合剂 国药准字

Z33020663 2020-6-25

3

丁公藤风湿药酒 酒剂 国药准字

Z33020695 2020-6-25

4

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 酒剂 国药准字

Z33020696 2020-6-18

5

复方半夏止咳糖浆 糖浆剂 国药准字

Z20027692 2020-6-3

6

复方枸橼酸铁铵糖浆 糖浆剂 国药准字

H33021858 2020-8-16

7

复方鱼腥草合剂 合剂 国药准字

Z20026199 2020-6-25

8

复方愈创木氨磺酸钾口服溶液 口服液溶剂 国药准字

H33022447 2020-5-18

9

猴菇饮

（

口服液

）

合剂 国药准字

Z33020597 2020-8-16

10

肌苷口服溶液 口服液溶剂 国药准字

H19999001 2020-8-16

11

咳舒糖浆 糖浆剂 国药准字

Z20026137 2020-6-25

12

硫酸锌口服溶液 口服液溶剂 国药准字

H33021430 2020-8-16

13

麦味地黄口服液 合剂 国药准字

Z33020598 2020-6-18

14

浓维磷糖浆 糖浆剂 国药准字

H33022307 2020-5-18

15

杞菊地黄口服液 合剂 国药准字

Z33020582 2020-6-18

16

清喉咽合剂 合剂 国药准字

Z33020667 2020-6-18

17

清热解毒口服液 合剂 国药准字

Z33020698 2020-6-18

18

三两半药酒 酒剂 国药准字

Z33020599 2020-6-22

19

伤湿止痛膏 贴膏剂 国药准字

Z33020941 2020-6-25

20

麝香解痛膏 贴膏剂 国药准字

Z19983124 2020-6-18

21

麝香镇痛膏 贴膏剂 国药准字

Z33020943 2020-6-25

22

麝香止痛贴膏 贴膏剂 国药准字

Z19983123 2020-6-18

23

麝香壮骨膏 贴膏剂 国药准字

Z33020603 2020-6-22

24

肾宝合剂 合剂 国药准字

Z33020942 2020-6-18

25

十全大补酒 酒剂 国药准字

Z33020652 2020-6-18

26

维磷糖浆 糖浆剂 国药准字

H33022308 2020-5-18

27

五维他口服溶液 口服液溶剂 国药准字

H33021860 2020-5-18

28

五维他口服溶液 口服液溶剂 国药准字

H33022210 2020-5-25

29

养血愈风酒 酒剂 国药准字

Z33020672 2020-6-18

30

复方五味子糖浆 糖浆剂 国药准字

H33021857 2021-2-1

（2）专利

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申请了多项专利，其中已获授权的发明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权利人 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1

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

司

、

华东理工大学

一种常春藤炮制品的制备方法

201710585198.8 2018-1-17

2

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

司

一种多元集成的硬膏贴剂及其制备方

法

200510019379.1 2010-7-6

3

一种治疗支气管炎

、

肺炎和哮喘的药

物及其制备方法

ZL 2014 1 0556463.6 2014-10-20

4

一种治疗支气管炎

、

肺炎和哮喘的药

物及其制备方法

201410556463.6 2017-5-4

5

一种复方鱼腥草合剂的含量检测方法

ZL 2015 1 0198172.9 2015-4-23

6

一种高含量复方鱼腥草合剂的制备工

艺

201510415734.0 2015-7-16

7

一种混合药液原料用搅拌装置

ZL 2016 2 1009050.7 2016-8-30

8

一种麝香解痛膏的质量检测方法

ZL 2014 1 0782394.0 2016-8-24

9

一种药品包装盒

ZL 2014 2 0109491.9 2014-3-11

10

一种黏稠性药液生产用螺旋卸料装置

ZL 2016 2 1011958.1 2016-8-31

11

一种复方鱼腥草合剂的制备方法

ZL 2011 1 0450624.X 2011-12-29

12

一种复方鱼腥草合剂及其制备方法

ZL 2011 1 0450252.0 2011-12-29

（3）商标

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目前共拥有“金笛” 、“英诺珐” 等 48 个注册商标，其中标的公司 2

个，英诺珐医药公司 46个。

（4）主要土地使用权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土地证号 位置 面积

（

m2

）

1

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 松国用

（

2015

）

第

00684

松阳县望松街道松康路

1

号

34245.41

（三）标的公司最近 3年主要会计数据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的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报告》（天健

审〔2016〕1284 号）、2016 年度《审计报告》（天健审〔2017〕1518 号）和 2017 年度《审计报

告》（天健审〔2018〕341号），标的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12.31 2016.12.31 2017.12.31

资产总额

715,685,378.88 765,894,556.99 795,984,230.28

负债总额

268,604,874.50 294,875,238.44 316,177,855.76

资产净额

447,080,504.38 471,019,318.55 479,806,374.52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845,626,126.90 843,352,425.82 1,192,302,834.63

营业成本

570,318,610.90 560,636,526.48 773,824,742.88

利润总额

127,213,895.75 135,204,084.28 164,813,122.86

净利润

96,081,297.81 103,727,071.08 125,187,055.97

注：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的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报告》（天健

审〔2018〕341 号），标的公司 2017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 117,771,705.16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2018 年 5 月 17 日，本公司（协议之乙方）、兰溪市集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协议之甲方）与徐建洪（协议之丙方）及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协议之标的公司）签署

了《关于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书》，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增资方案

1、各方同意，甲方以总额人民币 9,966.6 万元投资标的公司，其中人民币 7,200 万元作为

注册资本投入，以取得标的公司 19.355%的股权，余下人民币 2,766.6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金投

入公司。

2、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增加人民币 7,200 万元，即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由原人

民币 30,000万元增至人民币 37,200万元。

3、各方同意，增资资金分二期实缴到位：第一期人民币 4,983.3 万元即增资资金总额的

50%将于本协议生效后 15个工作日内实缴到位，第二期即剩余人民币 4,983.3 万元将于 2019

年 2月 28日前实缴到位。增资款按照上述约定支付到标的公司指定账户。

4、考虑甲方投资资金的到位时间安排及增资价格因素，经各方协商同意，甲方自 2019 年

度起享有标的公司 19.355%股权所对应的分红权。

（二）有关管理安排

原股东同意并保证，第一期出资完成后，标的公司改组董事会，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

其中甲方委派 1名、乙方委派 2名，并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三）乙方对标的公司的盈利要求与补偿安排

1、乙方对标的公司 2018 年至 2021 年四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净利润均为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 并扣减因本次增资所导致的股份支付属性下的相应等待期所分摊的股权激励费用

后的净利润。下同）要求如下：实现乙方所持标的公司 79.839%股权（甲方本次增资后）所对

应的标的公司净利润以标的公司 2017 年经审计后净利润的 99%（本次增资前乙方所持标的

公司股权比例） 为基数，2018 年 -2021 年四个会计年度的每一年度较上一年度增长达到

15%，设定的计算公式如下：

2017年乙方享有标的公司净利润即 A=标的公司 2017年实现的净利润 *99%；

2018年乙方享有标的公司净利润即 A1=A*(1+15%)；

2019年乙方享有标的公司净利润即 A2=A1*（1+15%）；

2020年乙方享有标的公司净利润即 A3=A2*（1+15%）；

2021年乙方享有标的公司净利润即 A4=A3*（1+15%）。

甲方同意并接受乙方的上述要求。

2、若乙方享有的标的公司 2018年 -2021年四个会计年度中每一年实际净利润额达不到

以上第（三）条第 1 项约定数额，其不足部分甲方同意由其每年从标的公司取得的分红进行

补偿，按年结算；甲方当年度没有分红权（仅指 2018 年度，见《增资协议》第 3.6 条款）或当

年度分红款不足以支付补偿款的，甲方同意以其后续年度从标的公司取得的分红进行补偿，

补偿上限额为甲方从标的公司取得的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三个年度的累计分红

总额。

3、各方同意，标的公司 2018 年 -2021 年四个年度的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相应年度可供

分配利润的 90%。

4、各方同意，在 2018 年 -2021 年四个会计年度内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乙方及其

下属的内部关联单位之间的产品结算价格原则上保持不变；确因客观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原

材料价格、药品中标价格大幅度变动等）需要调整相关产品结算价格的，标的公司须报经乙

方按有关规则规定审核批准后方可调整；未经乙方批准，标的公司擅自调整有关产品结算价

格的，乙方有权调整标的公司相应会计年度实现的净利润额。

（四）盈利补偿的确认

1、本协议各方确认，在本次增资协议实施完毕后，就盈利补偿期内的标的公司盈利实现

情况，由乙方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时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标的公司当年度的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本协议第六条第（1）款、第（2）款要求标

的公司的当期净利润增长幅度与实际实现净利润增长幅度的差额根据前述专项审核意见予

以确定。

2、乙方应当将专项审核意见及时提供给甲方，如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润增长幅度少

于要求的净利润增长幅度的差额，甲方承诺在收到专项审核意见后 30� 个工作日内，按照本

协议第六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以 2019 年度至 2021 年度期间从标的公司取得的分

红款用于支付补偿金；单一年度内分红款不足以补偿当年度补偿金的，以后续年度从标的公

司取得的分红款用于支付以前年度欠付的补偿金。

（五）甲方离职合伙人的股权处置

1、 甲方在其合伙协议及其合伙企业章程中应明确：（1） 甲方全体合伙人均为标的公司

（包括下属子公司）劳动关系合法存续的员工；（2）若其任一合伙人在 2018-2021 年度内从

标的公司（包括下属子公司）离职的，甲方须依法收回离职合伙人所持有的财产份额，并办理

离职员工当然退伙手续。

2、若甲方的合伙人在 2018-2021 年度内从标的公司（包括其下属子公司）离职，在该等

离职员工合伙人离职的下一个会计年度的第一个月， 乙方应向甲方受让上一个会计年度内

所有离职合伙人所持有的甲方财产份额所对应的标的公司股权数， 受让价格按本次甲方对

标的公司增资价格执行。同时，甲方离职合伙人离职年度当期在甲方享有的分红权益转由乙

方享有，但其以前年度享受的分红无需缴回。

（六）保证和承诺

各方同意：本次增资后应在标的公司章程修正案中将营业期限规定为无期限，并对此申

请工商变更登记。

（七）生效条件

本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生效：

1、本协议已经甲方执行事务合伙人 /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乙方法定代表人 / 授权

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丙方签字，及标的公司法定代表人 /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2、乙方董事会作出决议批准本协议约定之增资事项的议案。

五、本次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有利于健全和完善公司大品牌大品种工程的配套机制建设。

公司自 2017年 2季度推出大品牌大品种工程以来，总体开局良好并有所突破，推动公司

业绩取得较快增长。其中，中药公司及英诺珐医药公司在这方面勇于创新，成效突出，“康恩

贝” 肠炎宁系列产品 2017 年度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4%，首次突破 5 亿元，感冒药“金笛” 复

方鱼腥草合剂 2017年度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0%，达到 1.78 亿元。本次增资是为进一步完善

大品牌大品种工程有关配套创新机制建设，增强有关项目责任单位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助推加快公司做大品牌和品种不断取得新成果。

2、有利于建立和完善激励约束长效机制，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不断健全完善激励约束长效机制对于推动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也是

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任务。本次增资是公司与时俱进、积极探索建立康恩贝共创共享体系的

重要举措。

标的公司增资实施后，公司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由 99%降至 79.839%，标的公司仍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虽然公司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下

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中标的公司归属于本公司的权益比例有所影响， 但本次增资的实施将

激发标的公司管理团队和核心业务骨干的责任感、使命感，更好地调动标的公司经营管理层

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按《增资协议》约定的中药公司 2018 年至 2021 年四个会计年度的盈

利要求和有关补偿安排， 本公司合并报表中享有的标的公司归属于本公司的净利润每年都

将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所以从有关安排及中长期来看，本次增资的实施有助于标的公司经

营业绩的持续提升与长远发展，进而推动上市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各方共赢，保障公

司及股东利益和价值的持续增长。

3、中药公司存在因摊销股权激励费用而减少当期净利润的风险。

根据《增资协议》相关约定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 -- 股份支付》相关规定，中药公

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英诺珐医药公司的管理层及骨干员工通过集义合伙企业对中药公司进行

增资的事项属于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为测算股份支付中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标的公司委托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

公司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8〕104 号）（以下简称“资

产评估报告” ），资产评估报告有效期自 2017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0 日止。根据

上述资产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日 2017年 12月 31日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

础法评估的结果为 647,712,333.97 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为 1,050,000,000 元，最终以收

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评估价值为 105,000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 --股份支付》相关规定，标的公司需在等待期内每个资产

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行权职工人数变动等后续信息作出最佳估计，修正预计可行权

的权益工具数量，以确认股权激励费用。现假定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预计可行权权

益工具的数量与现授予的权益工具数量一致， 则标的公司 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 年

四个会计年度每年需确认的股权激励费用为 2,759 万元， 同时相应减少标的公司各年度利

润。

4、2018年标的公司利润实现风险。

由于标的公司 2018 年度还是市场网络建设、新产品市场开发的“基础年” ，如何有效处

理好实现利润增长与市场投入之间的平衡，对标的公司经营团队来说存在多方面挑战。

六、本项交易的性质和其他事项说明

因标的公司 2017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 119,230.28 万元、净利润 12,518.71 万元，分别占本

公司 2017年经审计营业收入 529,396.68万元的 22.52%和净利润 71,111.62万元的 17.60%，标

的公司属于本公司重要控股子公司。 此次增资若实施完成， 集义合伙企业将持有标的公司

19.355%股权， 集义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徐建洪先生将直接持有标的公司 0.806%股

权，其通过集义合伙企业间接持有标的公司 8.4%股权，将合计持有标的公司 9.206%股权，另

从控制关系看徐建洪先生将控制标的公司 20.1613%的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规定，徐建洪属于公司的关联自然

人，集义合伙企业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增资协议》之约定，本公司作为标的公司原股东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本公司放弃

增资金额为 7,128万元，未超过本公司上一年度（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57.29亿元的 5%，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指定保荐代表人蒋茂卓、秦

日东就上述事项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是在各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不

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

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浙商证券对康

恩贝子公司此次增资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8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3、公司、集义合伙企业和徐建洪及标的公司签署《关于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之增资

协议书》；

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8〕341号）；

5、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8〕104号）；

6、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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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7

年

12

月

22

日

，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捷安德

"

）

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调查通知书

》（

粤证调查通字

170043

号

），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

，

捷安德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

。

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发布了

《

关于控股股东收到中国证监会

<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

>

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8-041

）。

今日

，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捷安德通知

，

捷安德及李嘉杰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

东监管局

《

行政处罚决定书

》

[2018]11

号

，

现将其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

"

当事人

：

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捷安德

），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中国有色大厦

615

、

616

。

李嘉杰

，

男

，

1982

年

9

月出生

，

时任捷安德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

，

住址

：

广州市越秀

区

。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的有关规定

，

我局对捷安德信息披

露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

、

审理

，

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

、

理由

、

依据

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

上述当事人均未陈述申辩

，

也未要求听证

。

本案现已调查

、

审理终

结

。

经查明

，

捷安德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

捷安德持有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珠海中富

）

11.39%

股权

，

是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

。

2014

年

6

月

30

日

，

捷安德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

以下简称江苏银行深圳

分行

）

签订

《

最高额综合技信合同

》，

约定江苏银行深圳分行向捷安德提供最高综合投信额度

2.3

亿元

。

2015

年

1

月

20

日

，

捷安德与江苏银行深圳分行签订

《

最高额质押合同

》，

约定捷安

德将其持有的珠海中富

146,473,200

股质押给江苏银行深圳分行

，

为其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

并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办理质押登记

。

2015

年

2

月

13

日

，

江苏银行深圳分行与深圳市奥锐联盛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奥锐

联盛

）

签订

《

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

》

约定江苏银行深圳分行向奥锐联盛提供最高综合授信额

度

2

亿元

。

同日

，

捷安德与江苏银行深圳分行与签订

《

最高额质押合同

》，

约定捷安德将其持

有的珠海中富

56,473,200

股质押给江苏银行深圳分行

，

为奥锐联盛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

并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办理质押登记

。

因捷安德涉及多宗诉讼

，

且质押股权已被司法冻结

，

江苏银行深圳分行认为危及其权

益

，

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福田法院

）

申请拍卖

、

变卖捷安德公司质押给其的珠

海中富股权

，

以偿还借款本息等相关费用

。

2017

年

1

月

12

日

，

福田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

（

2016

）

粤

0304

民特

28

和

29

号

，

裁定准许拍卖

、

变卖捷安德名下珠海中富股权

。

随后

，

捷安德

对上述裁定提出异议

。

2017

年

5

月

19

日

，

福田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

（

2017)

粤

0304

民特

11

、

17

号和

16

号

，

裁定驳回捷安德提出的异议

，

裁定送达后立即发生法律效力

。

2017

年

5

月

25

日

，

捷安德收到民事裁定书

（

2017

）

粤

0304

民特

11

、

17

号和

16

号

。

2017

年

7

月

14

日

，

因捷安德未履行民事裁定书确定的义务

，

捷安德收到福田法院下发

的执行通知书

（

2017

）

粤

0304

执

9479-9480

号

。

2017

年

7

月

17

日

，

捷安德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李嘉杰将上述四份民事裁定书及执行

通知书发送给珠海中富董秘韩惠明

。

2017

年

7

月

18

日

，

珠海中富发布

《

关于控股股东收到

〈

民事裁定书

〉、〈

执行通知书

〉

的公

告

》，

披露了上述民事裁定书及执行通知书相关事项

。

以上事实

，

有法院文书

、

上市公司公告文件

、

邮寄回单及邮箱截屏

、

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

足以认定

。

我局认为

，

在捷安德所担保债务逾期未还

，

债权人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已获法院裁定准许

的情形下

，

捷安德所持珠海中富股权实质进入司法拍卖前置程序

，

将极大可能导致珠海中富

控股股东变更

，

对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产生重大影响

，

捷安德有义务及时将该事件告知上市

公司

，

并配合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

以便于投资者及时掌握公司股权变更进展

，

防范投资风险

。

捷安德于

2017

年

5

月

25

日收到裁定准许拍卖

、

变卖的生效民事裁定书后

，

迟至

2017

年

7

月

17

日才将该事件告知上市公司

，

违反了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第二条和第三十五条

第三款的规定

，

构成

《

证券法

》

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

李嘉杰作为捷安德法定

代表人兼执行董事

，

参与股权质押事项

，

知悉捷安德所持珠海中富股权被申请拍卖

、

变卖的进

展过程

，

并直接负责与珠海中富对接信息披露事项

，

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

根据当事人的违法事实

、

性质

、

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

，

依据

《

证券法

》

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

款

，

我局决定

：

一

、

对捷安德责令改正

，

给予警告

，

并处以三十万元罚款

；

二

、

对李嘉杰给予警告

，

并处以五万元罚款

。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信息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5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723� � � �证券简称：金莱特 公告编码：2018－045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营业执照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于

2018

年

5

月

2

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选举陈开元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的议案

》，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3

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决议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8－040

）、《

关于董事长

、

董事会秘书变更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8－042

）。

根据

《

公司章程

》

第八条

"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

之规定

，

公司法定代表人由

新任董事长陈开元先生担任

。

公司已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完成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并取得了江门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换发的

《

营业执照

》。

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440700669806671P

名 称

：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类 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住 所

：

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金桐路

21

号

法定代表人

：

陈开元

（

原 蒋光勇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壹亿捌仟陆佰柒拾万元

成立日期

：

2007

年

11

月

29

日

营业期限

：

长期

经营范围

：

研发

、

生产

、

销售

：

灯具

、

灯饰及配件

、

家用电器

、

五金制品

、

厨房用品

；

生产

：

密

封型铅酸蓄电池

；

自营产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制和禁止及法律

、

法规规定需前置审

批的项目除外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22日

证券代码：603499� � � �证券简称：翔港科技 公告编号：2018-045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完成首次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金证券

"

）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保荐代表人为王强林先生和巫海彤女

士

。

日前

，

公司收到国金证券

《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函

》，

鉴于担任贵公司

2017

年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项目的保荐代表人巫海彤女士因工作变动的原因

，

不再负责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工作

。

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正常进行

，

国金证

券现委派顾东伟先生

（

后附简历

）

接替巫海彤女士

，

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

继续履行

持续督导的保荐职责

。

此次变更后

，

公司

2017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为王强

林先生和顾东伟先生

。

本次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任何风险和影

响

。

备查文件

1.

《

顾东伟先生简历

》

特此公告

。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5月 21日

附件

：

顾东伟先生简历

顾东伟先生

，

国金证券保荐代表人

、

业务董事

，

具有

8

年以上投资银行从业经历

，

先后主持或

参与了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

、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再融资

、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再融资等项目

。

证券代码：603825� � � �证券简称：华扬联众 公告编号：2018-031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本次质押的具体情况

2018

年

5

月

21

日

，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接到实际控制人

苏同先生的通知

，

苏同先生于近日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招商证券

"

）

办理股

票质押式回购

，

将其持有的公司

14,905,000

股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质押给招商证券

，

融资期

限

3

年

。

上述质押式回购相关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

截至目前

，

苏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7,005,222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8.60%

。

本次苏同先

生质押的

14,905,000

股

，

占其持有股份的

31.71%

，

占公司总股本的

9.07%

。

苏同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姜香蕊

、

其

100%

持股的上海华扬联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股份

94,010,

442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7.20%

。

本次质押后

，

实际控制人苏同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姜香蕊

、

其

100%

持股的上海华扬联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31,079,200

股

，

占公司总

股本的

18.91%

。

二

、

本次质押的目的

本次质押主要系实际控制人个人的资金需求

。

三

、

资金偿还能力

、

可能发生风险及应对措施

公司实际控制人苏同先生信状况良好

，

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

，

质押风险可控

，

不存

在实质性资金偿还风险

。

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

，

苏同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

、

提

前还款等措施积极应对

。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质押事项的进展

，

并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

特此公告

。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22日

关于国寿安保聚宝盆货币市场基金

暂停直销申购、转换转入、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 5月 2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寿安保聚宝盆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寿安保聚宝盆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109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国寿安保聚宝盆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

同

》、《

国寿安保聚宝盆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

年

5

月

25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8

年

5

月

25

日

暂停定投起始日

2018

年

5

月

25

日

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和定投的原因说明

因基金托管银行系统升级

，

根据

《

国寿安保聚宝盆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相

关规定

，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暂停本基金通过直销中心和

网上直销交易系统的申购

、

转换转入和定投业务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 2018 年 5 月 28 日起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投业务，届时将不再另

行公告；投资者 2018年 5月 25日 15:00后提交的申请视为下一交易日提交的申请；

（2）本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投业务期间，本基金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仍照

常办理；

（3）若投资者于本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投业务期间需要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资

金到账所需时间，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而带来不便；

（4）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9-258-258，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

gs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 5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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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 0.385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8/5/25 － 2018/5/28 2018/5/28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18年 4月 9日的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7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79,619,205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8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69,153,393.925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8/5/25 － 2018/5/28 2018/5/2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 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

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

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

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大股东西藏康哲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 天津康

哲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85 元；对个人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85元。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

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

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

的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

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

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实际税率为

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3465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

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

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 0.346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

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 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 股股票

（“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网互通机制

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465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其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股

息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38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 427号

联系部门：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联系电话：028-86653915

传真：028-86660740

特此公告。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22日


